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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长汀县进一步加强节地生态安葬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汀

政办〔2019〕92号)要求，加快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和村级公益

性骨灰堂(楼、塔)建设短板，从源头上防止乱建坟墓。各有关部

门要分工合作，协调联动，加强对毁林占地违建坟墓的执法监督

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纵容。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

带头作用，发挥各村(居)人民调解委员会，红白理事会、老年人

协会等组织功能，持续深入推进殡葬改革移风易俗，倡导厚养薄

葬文明新风尚。

(四)强化监督保障，形成整治成效

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，主动

靠前，全力以赴，一抓到底。全县“三沿六区”违建坟墓专项整

治工作作为2024年度重点督查事项，纳入县政府“一月一推进专

题会议”,对整治工作落实情况做到每月一通报。县民政局牵头

，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城市管理局、长汀生态环

境局和县政府督查室等部门成立督导检查组，加大对各单位工作

开展情况的核查力度，并定期、不定期深入一线督查推进。对瞒

报漏报、到期未完成整治任务的，按规定予以严肃追责问责；对

已完成整治的，加强跟踪巡查，严防反弹。

本方案至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

附件：1.长汀县“三沿六区”违建坟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2.长汀县“三沿六区”违规建设坟墓摸排核实表

3.长汀县“三沿六区”违规建设坟墓整治(集中整治)

情况表












